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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安经济开发区管委会、福安畲族经济开发区管委会，各乡镇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市政府各部门、各直属机构：
为支持和促进锂电新能源产业在我市延伸发展，对符合国家产业政策，总投资5亿元以上，每亩土地投资强度150万元以上的锂电新能源产业建设项目，享受以下两条优惠措施：
一、支持锂电新能源生产企业厂房建设。对企业依法取得工业用地建设锂电新能源产业项目的，从市财政工业发展基金中按企业新建生产厂房面积（由住建局认定），每平方米给予奖励80元，累计奖励金额最高不超过1000万元。
二、提供项目用地优惠支持。锂电新能源产业生产企业厂区用地淤泥层超过20米以上的，按超过20米以上淤泥层面积（由住建局认定）由市财政工业发展基金每亩给予软基处理补助8万元。
本措施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至2019年12月31日，由市经济和信息化局负责解释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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